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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公民在海外继
承遗产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形

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
财产。继承，是指公民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
依法转移给他人所有的制度。其中，“死亡
者”为“被继承人”，“依法接受遗产者”为

“继承人”。在各国实践中，继承的方式
有：遗嘱继承、遗赠、遗赠抚养协议
及法定继承等。按照中外双边领事条
约或协定及中国国内法律规章的有
关规定，遗产继承中的“被继承
人”可能是中国公民，也可能是
外国籍人 （包括外籍华人）；
作为“继承人”的中国公民，
可能居住在国外，也可能居住
在中国境内。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
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 第 31
条“法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
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但不
动产法定继承，适用不动产所
在地法律”，以及第32条“遗嘱
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
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
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
嘱均为成立”的规定，中国公民在海外继承遗
产，可能由于“被继承人”的经常居住地、所属
国籍、不动产所在地或者遗嘱行为地的不同而产

生不同的法律依据，从而形成不同的处理结果。

二、中国领事可为您继承海
外遗产提供的协助

中国公民在海外继承遗产，必然涉及外国的
实体法和程序法。《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第 5
条第 7 款规定：领事职务包括“依接受国法律规

章在接受国境内之死亡继承事件中，保护派遣国
国民 （个人与法人） 之利益”。截至 2014 年 9
月，包括中国在内的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当

事国已近 180 个，且在 49 个中外双边领事条约
（协定） 中，也几乎都有“领事处理遗产的职
务”条款。

由此，中国领事有权依接受国法律规章在接
受国境内的死亡继承事件中，保护中国公民 （包
括个人和法人） 的利益。按照 《中国领事保护和
协助指南》，中国领事可以为您继承海外遗产提
供相应的服务和协助如下：

（一） 可尽快向您介绍所了解到的死亡人
员情况；

（二） 可为您已办妥驻在国主管机关公证
认证手续的亲属“死亡证明”办理领事认证；

（三） 可向您提供一般性的法律咨询；
（四） 可协助您聘用当地律师；
（五） 如您欲亲自到遗产所在地自行办理有

关手续，可协助敦促有关国家加速为您办理签
证手续。

从国外继承遗产的实践看，作为继承人应
当根据需要，事先向中国境内涉外公证机构申
请办理“继承人出生证明书”、“亲属关系证明
书”、“婚姻状况证明书”、“收养关系证明书”
或“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书公证手续，并通
过中国外交部或外交部委托的有关省 （自治
区、直辖市） 政府外事办公室，尽速办妥有关
国家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手续。

如您继承海外遗产时遇到困难，希望中国
领事提供相应的保护和协助，您可直接与中国
驻当地使领馆取得联系，亦可拨打中国外交部
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热线“12308”，
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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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中外双边领事条约 （协定） 及中国
国内法律规章，中国公民如需在海
外处理遗产继承事宜，可获得中国
驻外使领馆领事 （简称“中国领
事”） 的协助。“中国领事服务网”
9月2日刊登的《外交部全球领事保

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相关情况介
绍》中说：“近5年来，外交部领事
保护中心与各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
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数量年均3.5万
至4万起。”在这数万起案件中，当
然也包括中国领事协助妥善处理本
国公民海外遗产继承的案件。

朝鲜、蒙古、越南3个国家也是第一批承认
新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

与朝鲜建交

朝鲜外交部长朴宪永1949年10月4日致电周
恩来外长，表示朝鲜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的”，决定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交换大使。”10 月 6
日，周恩来外长复电，表示“热忱欢迎立即建
立”中朝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这
一天被定为中朝两国的建交日。

1950年1月7日，朝方任命李周渊 （曾任北朝
鲜人民委员会总务部长、驻莫斯科朝鲜贸易使节
团首席代表） 为驻华大使。因当时毛主席在莫斯
科访问，朝方表示“愿在最近期间将国书呈递刘
少奇副主席”，以便开展工作。1月 28日，刘副主
席接受了朝大使国书。

1950 年 7月 6日，周恩来外长照会朝鲜外长朴
宪永，通知朝方，将委派柴军武 （后改名柴成文）
一等参赞为中国驻朝鲜使馆临时代办，“以便进行
有关建馆工作”。那时朝鲜战火已经爆发，平壤不
时遭到美军战机轰炸。7月 10日，柴代办及其他参
赞、一等秘书、武官和副武官等在枪林弹雨中到达
平壤，标志着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正式建立。为了躲
避敌机轰炸，我国驻朝使馆在其院内挖了防空洞。8
月 12日，中国首任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到任。朝方在
报纸上刊登倪大使抵达照片，还在消息中强调中国
大使是位将军。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建立之前，我国东北行政委员
会已于1949年3月在平壤建立了具有官方性质的驻朝
鲜商业代表团，负责两国之间的联络任务。该代表团
的前身是“平壤利民公司”。使馆建立后，原来的商
业代表团宣布撤销，大部分人调回国内，一部分人留
下来转为大使馆工作人员。

与蒙古建交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新中国宣布成立后迅速承认并
决定建交、互派外交代表。在处理与原国民党政府外
交关系问题上，蒙方态度明确、主动，在新中国尚未

表态前，就宣布同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1949 年
10 月 6 日，蒙古总理兼外长乔巴山致函周恩来总理兼外
长，表示“真诚不渝地愿与中国人民建立密切的友好关
系”，“特决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
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外交代表”；次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
府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称其“已
丧失一切权威，已不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1949年 10月
16 日，周恩来复函乔巴山“热忱欢迎”、立即建交，并互
派外交代表。至此，中蒙完成建交程序。

蒙方任命巴雅伦·贾尔卡赛汗 （时任蒙古科学研究院院
长） 为首任驻华大使，中方派遣出身蒙古族的吉雅泰 （时
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中共中央内蒙古分
局宣传部长） 为首任驻蒙大使。

与越南建交

新中国成立时，越南正处在抗击法国殖民统治战争时
期。1950 年 1 月，中共派罗贵波 （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
任） 任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团
长、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总顾问。

1950年1月15日，越南外长黄明鉴致电周恩来外长，“宣
布承认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政府”，“决定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当年 1月 18日，
周恩来外长复电，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
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从而完成了
中越两国建交程序。

1950年7月中旬，越南委派老资格领导人黄文欢为驻新中
国外交代表，并于 1951 年 4 月 28 日以特命全权大使衔代表身
份向朱德副主席递交了国书。1952 年 5 月，黄文欢向中方提
议，将越南驻华代表机关改为大使馆。同年9月，黄文欢被任
命为越南“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再次递交了
国书。1954年8月，罗贵波被任命为我国首任驻越南大使。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美 国 是
世界上最早设立公

共 图 书 馆 的 国 家 之
一 ， 经 过 两 百 多 年 的 发

展，图书馆已成为美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社

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的图书馆分布十分广泛，

大到国会，小到社区、幼儿园应有尽
有，只要你开车出去，随处可见路边竖

立着的图书馆的标志。美国的公共图书
馆设施完善，藏书多种多样，能满足不同

人群的阅读需求。
普通的图书馆一般分为3个阅读区：老

年阅读区、成人阅读区和儿童阅读区。除了
向人们提供免费读书和借书的服务外，还经
常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文化聚会以及社交活
动，有的图书馆还配有健身房和餐厅，很温
馨，也很人性化。除此之外，为配合读者的不
同阅读习惯，图书馆还免费提供可以上网
的电脑、电子书等。

最有特色的是儿童阅读区。这里一
般配有专业的管理员，他们会在规定的

时间内给孩子讲故事，对象主要为幼
儿。人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孩

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小凳子上，
管理员手执一本带有插图的故

事书一边讲解，一边将书中
的插图拿给孩子们看，虽

然有些孩子尚不识
字，但对图书很

有 兴

趣 。在 这 种
良好的氛围下，许
多孩子从小就喜欢上
了阅读，喜欢上了进图书
馆，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许多
丰富多彩的故事。近年来，美国
的公共图书馆为儿童提供的活动
越来越丰富，从写作、集邮、绘画，到
学习主持宴会、即席演讲等。可以
说，图书馆既是孩子们的知识启蒙地，
也是孩子们的成长乐园。

在美国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开始教
孩子们如何爱护图书、如何使用图书、如
何利用电脑和编号迅速查到自己要找的图书

等。同时，学校还会专门安排一些特殊的
“家庭作业”，比如：写出食物的营养和搭
配。这些作业单凭课本知识是无法完成的，
于是，孩子们只好去图书馆查询，并作好笔
记。渐渐地，孩子们养成了一个习惯，只
要一遇到问题就往图书馆跑。

正是因为美国的图书馆教育深入人
心，所以人们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据统计，在美国每年光顾图书馆的人数
远远超过了观看体育赛事和听音乐
会的人数总和。孩子放学以后，如果
父母不在家，需要待在一个安全
的地方，那么图书馆是最好的
选择；如果老年人既想待在
一个安静的地方，又不至
于太孤独，图书馆同
样是最好的选
择。

杜老师：
我常分不清“须”跟“需”的用法。例

如：有时看见“只需”，有时又看见“只须”。
请您解释一下这两种写法有什么不同。谢谢！

新加坡留学生 樊佳慧

樊佳慧：
“须”跟“需”在古代都有“需要”的

意思，因此有时可以通用。在现代，这两个
字是有分工的，用法不同。

“须”是“一定要”的意思，后面一般
带动词性成分。例如：

（1） 这件事情，事先须做好准备。
（2） 上大学期间，须刻苦学习，才

能打下扎实的知识基础。
（3） 这件工作，须吸收老刘参加，

才能做好。
（4） 须知，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

的努力。
（5） 在攀登这座高山之前，须作

好准备。
“需”是“需要”的意思，常表示

“应当有”或“必须有”，可以带名词性
成分，也可以带动词性成分。例如：

（6）这里尚需五顶帐篷，请尽快
运来。

（7）该厂急需100吨钢材，请设法解决。
（8）我们所需物资已经运到了，赶快派人搬运。
（9）这件工作还需三个人来相助。
（10）咱们村发展这项养殖业，还需群众支持。
平时，在书面上看到的“无须”、“务须”都

带有文言色彩。“必须”则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
一个词。在古汉语中，有时说“只须”。在现代
汉语中，一般不用“只须”，而“只
需”是常出现的。例如：

（11） 他俩只需四个馒头和两碗
粥。

（12） 目前只需小刘一人帮忙。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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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公民来说，如果他们作为“继承人”
准备在海外继承遗产，可能涉及的人员包括：华
侨、归侨、侨眷以及其他出国人员的中国籍亲
属。

（一）“华侨”身份的界定
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

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简称 《保护法》）
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
国公民”。2009年 4月 24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发布施行的《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
身份的规定》（简称 《规定》） 对“华侨”进一
步界定如下：

1、华侨的“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

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
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

2、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
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 （含5年） 合
法居留资格，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
月，视为华侨。

3、中国公民出国留学 （包括公派和自费） 在
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国 （包括外派劳务人
员） 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华侨。

（二） 归侨身份的界定
《保护法》 第 2条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

华侨。根据 《规定》，“回国定居”是指华侨放弃
原住在国长期、永久或合法居留权并依法办理回

国落户手续；外籍华人经批准恢复或取得中国国
籍并依法办理来中国落户手续的，视为归侨。

（三） 侨眷身份的界定
《保护法》第2条规定：侨眷是指华侨、归侨

在国内的眷属，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父
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
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

根据《规定》，“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
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
国籍后裔，简称“华人”。外籍华人在中国境内的
具有中国国籍的眷属视为侨眷，范围同上。

（四） 其他出国人员的中国籍亲属
除华侨、归侨、侨眷外，其他出国人员的

中国籍亲属，是指中国公民以留学、经商、工
作、旅游、探亲及公务等为目的而出国的人员的
中国籍家属。根据198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相关规定，范围包括：上
述出国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

链接▶▶▶
中国公民继承海外遗产

主要涉及的几类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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